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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 2015年促進循環再造及妥善處置  
(產品容器 )(修訂 )條例草案》  

 
 
  根據日期為 2015年 12月的立法會CB(1)270/15-16(01)號
文件附件A第 8項，政府當局認為在擬議規管制度下，美容補充

食品 (例如骨膠原飲品／啫喱 )不被視為 "飲料 "。政府當局在日期

為 2016年 1月的立法會CB(1)510/15-16(02)號文件第 4段述明，如

某美容補充食品的供應商在巿場上推廣及售賣該產品為飲品，

即使該產品在食品法典下或可歸入一般不被視作飲料的類別，

政府當局亦認為沒有充分的政策理據，不將該補充食品視為飲

料，以作規管。鑒於上文所述，謹請政府當局澄清以下事宜  ⎯⎯  
 

(a) 如某屬骨膠原飲品形式的美容補充食品在巿場上

推廣及售賣為飲品，該美容補充食品是否符合立法

會CB(1)510/15-16(02)號文件第 2段中 "飲料 "的擬議

新定義及須受擬議規管制度規管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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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) 即使某屬骨膠原飲品形式的美容補充食品並非在

巿場上推廣及售賣為飲品，該骨膠原飲品是否仍符

合所草擬 "飲料 "的擬議定義；如答案為否，原因為

何；及  
 
(c) 鑒於在立法會CB(1)510/15-16(02)號文件第 2段所載

"飲料 "的擬議定義中，並無任何一項準則明確提述

某產品是否在巿場上推廣及售賣為飲品，請解釋此

因素在考慮某產品是否實質上符合所草擬 "飲料 "的
擬議定義時，為何及如何相關。  

  
  請閣下在 2016年 2月 15日或該日前以中、英文作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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